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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西 周 王 位 继 承 法 再 探 析∗

李 玲 玲　 　 　 杜 　 勇

摘　 要：西周实行嫡长子继统法，是学界的普遍共识。 但也有学者认为，西周初年周公并未创立嫡长子继承制，而
是把先周时期的“兄终弟及”改变为“一继一及”制，直至春秋战国之交嫡长子继承制才正式确立。 然细考史实，太
王迁岐后，周邦继统法是立子以贤，直到武王卒后成王继位，周公摄政七年致政成王，终使嫡长子继承制成为全国

施行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 立嫡制并不绝对排斥择立庶子，太子死或王后无嫡，即可择立庶子中的贵者或长者继

位。 同时，先王死后无子，制度上亦可兄终弟及，但逆制性的兄终弟及则是对法定继承制度的违忤与破坏。 经过周

公改制创立的更为完备的嫡长子继承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国家安定与发展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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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周初年，经过周公改制创立的嫡长子继统法，
不仅成为周代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而且对后世也

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是王国维发表名文《殷周制度

论》以来，人们不断深入研究形成的一种共识。 但

也有学者认为，周公对继统法的创新不过是把先周

“兄终弟及”制改变为“一继一及”制，嫡长子继统法

在春秋战国之交才正式形成。①这可能是对相关史

实的误解。 本文拟就西周创立嫡长子继统法的有关

问题再作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周邦从立贤到立嫡的演变

周朝立嫡制度的设立，经历了从立贤到立嫡的

演变过程。 太王迁岐前的情况不明，迁岐后则一度

实行立贤制。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古公亶父欲

以少子季历继位，以便再传季历之子昌，故曰：“我
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②长子太伯以及虞仲心知

其意，于是远徙江南，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

历。 这一做法，使古公亶父摆脱了传统和习惯的束

缚，对君位继承人的选立如愿以偿。 这是周人居岐

时代第一次立子以贤。
第二次立子以贤是文王以武王发为储君。 《史

记·管蔡世家》记载，武王同母兄弟十人。 长子曰

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文王舍伯邑考而以发为太

子。 及文王崩而发立，是为武王。 伯邑考既已前卒

矣”③。 表明武王发的长兄伯邑考健在时，文王即已

立发为太子。 也有学者据《礼记·檀弓上》“昔者文

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孙腯而立衍也”④，
认为此“以立子不立孙而言，伯邑考早死，而文王以

发为嗣也，非生时废长之谓”⑤。 细绎《礼记》文意，
“舍其孙腯”而腯犹在，“舍伯邑考”则伯邑考亦应在

世，只是未至武王继位即先死去。 这是周人又一次

打破惯例，选贤以立太子。
古公亶父和文王立子以贤，其实与其兴周大业

有关。 《诗·鲁颂·閟宫》云：“后稷之孙，实维大

王。 居岐之阳，实始翦商。”⑥古公亶父迁居岐下，怀
抱 “翦商”之志，故重立贤。文王在位五十年，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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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东进克商事业，立储不选贤无以竟其功。 所以

这一时期周人立贤不立长的继统法，是与殷人判然

有别的。
武王克商以后，王位继承法由立贤开始向立嫡

转变，标志性事件是成王的继位与即政。 武王病重

期间，面对当时严重的政治形势，曾设想“乃今我兄

弟相后”⑦，即让明达有智的周公弟及王位，但周公

不肯接受。 或许周公对于巩固政权有更为长远的考

虑，武王放弃了立贤的提案，“命诏周公旦立后嗣，
属小子诵”⑧，最终以诏令形式宣告西周国家实行嫡

长子继统法。 经过周公东征平叛、封藩建卫、营洛迁

殷、制礼作乐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后，国家初步安定下

来。 周公便在摄政第七年，致政成王。 这一做法无

异于宣示天下，嫡长子继统法必须成为西周坚守不

渝的政治制度。 王国维对此评论说：“当武王之崩，
天下未定，国赖长君，周公既相武王克殷胜纣，勋劳

最高，以德以长，以历代之制，则继武王而自立，固其

所矣。 而周公乃立成王而己摄之，后又反政焉。 摄

政者，所以济变也。 立成王者，所以居正也。”“此种

制度，固亦由时势之所趋，然手定此者，实惟周公。
原周公所以能定此制者，以公于旧制本有可以为天

子之道，其时又躬握天下之权，而顾不嗣位而居摄，
又由居摄而致政，其无利天下之心，昭昭然为天下所

共见。 故其所设施，人人知为安国家、定民人之大

计，一切制度遂推行而无所阻矣。”⑨

嫡长子在周初文献中又称“元子”。 《尚书·召

诰》载召公说：“有王虽小，元子哉！”⑩“王”指成王，
“元子”言其嫡长子身份。 《尚书·顾命》载成王临

终前，命召公、毕公率诸侯辅佐太子钊，“用敬保元

子钊，弘济于艰难”。 此称康王钊为“元子”，同样

是立嫡长为太子。 此外，诸侯的嫡长子亦称元子。
如《诗·鲁颂·閟宫》：“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

于鲁。”此“王”指成王，“元子”指周公嫡长子伯

禽，这是提议分封伯禽为鲁侯，被载入《閟宫》诗中。
值得注意的是，周人思想观念中的元子，不仅是王的

嫡系血亲，而且代表上天的长子。 《尚书·召诰》记
召公说：“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是

说皇天上帝改换了元子，终结了殷的国运。 召公称

成王为元子，要求“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周

公称成王为“天子王”，强调王是天之元子，只有

元子才堪称天子。 这种对嫡长子神圣地位的理论包

装，表明周人从实践到观念的不同层面，都在大力强

化嫡长子继统法，力图使之成为周朝安邦定国的一

大法宝。

二、周朝嫡长子继统法的制度内涵

对于嫡长子继统法的制度内涵，过去人们的理

解主要依据《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的说法：“立嫡

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实际上，下面几条

材料亦须注意：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穆叔说：“大子死，有母弟

则立之。 无则立长。 年钧（均）择贤，义钧则卜，古
之道也。”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说：“昔先王之命

曰：‘王后无適（嫡），则择立长。 年钧以德，德钧以

卜。’王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

《礼记·檀弓上》：“公仪仲子之丧，檀弓免焉。
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 檀弓曰：‘何居？ 我未之前

闻也。’”“子游问诸孔子。 孔子曰：‘否！ 立孙。’”

固然《春秋公羊传》的说法最具概括性，也真实

揭示了周代嫡长子继统法的精髓。 但只有结合其他

相关材料，才能对西周嫡长子继统法的制度内涵作

全面深入的了解。 这里就从“立嫡”与“立子” （立
庶）两个方面加以分析，以说明西周嫡长子继承法

的基本规则。
１．立嫡

立嫡是周代王位继承制的基本规则，是决定其

他继承路线的前提条件，也是区别于殷人传子制的

根本所在。
立嫡首先是立嫡长子。 商朝的王位继承不限于

嫡长子，凡嫡子不分长幼，都有同等的权利和资格继

承王位，因而在武乙、文丁之前，兄终弟及是其主要

的继承方式。 周代的嫡长子王位继承法极大地缩小

了候选人的范围，“立嫡以长不以贤”，就是不分贤

愚，也不考虑治国能力的大小，只有符合嫡长子这一

条件，才有继承王位的法定资格。 西周一代，除孝王

因特殊情况是弟及王位外，其他均为嫡长子继位。
并非像有的学者说的那样，是“一继一及”制。彘

之乱中，召公即使牺牲自己的儿子也要把太子靖保

护下来，即是出于对嫡长子继统法的苦心维护，而不

是厉王革典把一继一及制改变为嫡长子继统法带来

的严重后果。东周时期礼崩乐坏，虽然各种政治制

度无不受到冲击，但正常情况下的弟及王位也只有

周定王、显王二人，王位继承始终以嫡长子为主。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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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周王室以外的诸侯或其他贵族，也都奉行立嫡制

度。 如《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宣王爱戏，欲立戏

为鲁太子。 周之樊仲山父谏宣王曰：‘废长立少，不
顺；不顺，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诛之。 故出令不可不

顺也。 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顺，民将弃上。
夫下事上，少事长，所以为顺。 今天子建诸侯，立其

少，是教民逆也。 若鲁从之，诸侯效之，王命将有所

壅；若弗从而诛之，是自诛王命也。 诛之亦失，不诛

亦失，王其图之。”周宣王干预鲁国君位的继承，废
长立少，受到樊仲山父的谏阻，说明嫡长子继统法是

周朝“王命”，诸侯国亦须遵行。
其次是立嫡孙。 嫡长子死，立嫡孙，是立嫡制的

向下延伸，也是嫡长子继统法的基本规则之一。 西

周王位继承未见其例，东周王室仅有一例。 《史

记·周本纪》说：“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

林，是为桓王。 桓王，平王孙也。”据《左传》哀公

二年载，卫灵公死，以太子奔晋，立嫡孙辄，是为出

公。 《礼记·檀弓上》载，鲁国贵族公仪仲子死后，
不以嫡孙作为继承人，而是传其庶子。 因此檀弓大

惑不解，说是“未之前闻”。 子游就此事问孔子，孔
子也认为是不对的，应该“立孙”。 郑玄注云：“公仪

盖鲁同姓。 周礼適（嫡）子死，立適孙为后。”都反

映了周代王位继承制有太子死立嫡孙的条例。
２．立庶

《公羊传》所谓“立子以贵不以长”，此“子”是

指与嫡长相对应的广义上的庶子，包括嫡长同母弟

和其他庶妻之子。 择立庶子的原则：一是“立贵”，
即只认身份贵贱，不拘年龄长幼。 二是“立长”，即
在庶妻身份贵贱不能确定的情况下，以庶子年龄长

幼作为择立的标准。
首先是立贵。 嫡长子以外的庶子，最贵者当首

推嫡夫人之子，次则为庶妻贵者之子。 当然在具体

操作上，也可能考虑年龄问题，但不构成择立的前

提。 具体说来，“立贵”也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立嫡长子同母弟。 《左传》襄公

三十一年穆叔说：“大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
立长。 年钧（均）择贤，义钧则卜，古之道也。”穆

叔为鲁大夫，又名叔孙豹。 时鲁襄公死，无嫡夫人，
季氏立襄公妾敬归之子子野为太子，三月后子野未

继位死去。 又立敬归之娣齐归之子公子裯，是为昭

公。 穆叔依据古制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子野既然

无同母之弟，就应选择年长的庶子来继位，而不是年

仅十九岁的公子裯。 穆叔所言“古之道”，当然不是

其他王朝的治道，而是武王克商以后诸侯国应该遵

守的朝廷“王法”。 按照穆叔所言，太子死后立太子

母弟是第一选择，“无则立长”。 择立太子同母弟为

储，周王室未见，诸侯国中偶有其事。 如卫釐侯时，
太子共伯余早卒，则以其弟和为太子，后为卫武公。
《史记·卫世家》载，太子共伯余在釐侯死后被其弟

和所杀。 司马贞《索隐》辨其误云：“季札美康叔、武
公之德。 又《国语》称武公年九十五矣，犹箴诫于

国，恭恪于朝，倚几有诵，至于没身，谓之睿圣。 又

《诗》著卫世子恭伯早卒，不云被杀。 若武公杀兄而

立，岂可以为训而形之于国史乎？ 盖太史公采杂说

而为此记耳。”故《诗·鄘风·伯舟》序称“卫世子

共伯早死”应无可疑，卫武公即是在共伯余早死的

情况下被立为太子的。
第二种情况，是立庶妻贵者之子。 “太子死”别

无母弟，或“王后无嫡”，则须择立庶妻之子，择立的

原则是“以贵不以长”，即庶子生母地位高的优先，
年龄长幼不在考虑之列。 汉代公羊家说：“礼，嫡夫

人无子，立右媵；右媵无子，立左媵；左媵无子，立嫡

姪娣；嫡姪娣无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无子，立左

媵姪娣。 质家亲亲，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侄。 嫡

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
其双生也，质家据见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后生：皆
所以防爱争。”此言“立子以贵”不包括嫡长子的

同母弟，其实是不全面的。 而庶子的贵贱等级不仅

有生母左右媵的区别，还有嫡姪娣、左右媵姪娣的区

别，具体实施又有质家（尚实）与文家（尚礼）的区

别，看似周密，实则以想象成分居多，未可尽信。 择

立贵庶子为太子，亦极罕见。 东周景王在世时，太子

寿早卒，又立王子猛为太子。 但王子猛并非穆后所

生，与王子朝同为景王庶子。 尽管王子朝是“长庶

子”，但继为太子的却是王子猛。 从《史记·周本

纪》称“国人立长子猛为王”来看，猛为长子，自非太

子寿之母弟。 至于是否为穆后随媵的姪娣之子亦无

从判断。 但可以肯定，“猛之母贵于子朝母，故景王

立猛为太子也”。
其次是立长。 长即长庶子，指庶妻众子中的年

长者。 按照《公羊传》“立子以贵不以长”的说法，长
庶子应非王位继承的候备人选。 但穆叔和王子朝均

有言及，还涉及具体的操作过程，即长庶子年龄相当

就选择贤能者，贤能相当就用占卜来决定，显然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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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依据的。 不过细加分析，庶子以年龄长幼或生

母贵贱来择立太子，这两种标准是相互矛盾的，不可

能同时并用。 大概只有在庶妻众多，其贵贱等级并

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适用此项原则。 王子朝特

别强调“立长”，不言“立贵”，与他身为长庶子有关。
周景王死后，王子朝借其私爱，发动叛乱，与王子猛、
王子丐争夺王位，一度自立为王，数年后归于失败。
他在外逃奔楚的路途中，对全国诸侯发布文告，寻求

支持，申明“立长”的合法性。 但从史实看，“立长”
在两周王室从未发生过，诸侯国亦不多见。 鲁庄公

死，夫人哀姜无子，立其长子斑，不及三月，即被庆父

杀害，是为一例。 又《史记·鲁周公世家》载：“惠公

卒，长庶子息摄当国，行君事，是为隐公。 初，惠公適

夫人无子，公贱妾声子生子息。 息长，为娶于宋。 宋

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 生子允。 登宋女为夫

人，以允为太子。 及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

摄政，不言即位。”太子允年少，由长庶子息摄政，
是为鲁隐公。 其事与“立长”略相近似。 《左传》襄
公二十三载，鲁国“季武子无適子，公弥长，而爱悼

子，欲立之”。 季武子与家臣申丰商议，欲以立贤

为借口，立年少的悼子，不立年长的公弥。 申丰不予

认可，后在臧纥的支持和运作下，悼子得以继立。 这

是说大夫之家若无嫡子，也是需要优先考虑 “立

长”的。
上面通过相关资料和史实的分析，可以看出周

代王位继统法的制度内涵：一是由嫡长子继承王位

是基本规则。 二是太子死，须择立贵子。 贵子以太

子同母弟具有优先继承王位的权利，次则为庶妻中

地位最高者之子。 三是在不具备立贵的条件下，则
须立长庶子，并辅之贤德和占卜来决定。 四是太子

早死若有嫡孙，则以嫡孙继承王位。 以此看来，《公
羊传》所谓“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虽
在修辞上过于注重对仗，未能包括周代继统法的全

部内容，但还是深刻阐释了周代继承制度的基本

内涵。

三、两种性质的兄终弟及

前文分析周人嫡长子继统法的制度内涵，主要

涉及父死子继问题，子继以嫡长为主，庶子继位只是

一种补救措施，不包括兄终弟及条例。 但事实上，
“大人世及以为礼”，“世”即父子相传，“及”即兄

终弟及，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在周王室或诸侯国内，

兄终弟及并不鲜见，大体可以分为体制性和逆制性

两种情形。
１．体制性的兄终弟及

人的生育能力或寿命长短，都是自己无法控制

的。 即使尊如王者，也不可能避免无子胤，或未得子

即先谢世。 尽管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比较小，但一

旦发生，君位传承必于昆弟。
《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太伯卒，无子，弟仲

雍立，是为吴仲雍。”又如《史记·春申君列传》记
李園女弟对春申君说：“今君相楚二十余年，而王无

子，即百岁后将更立兄弟。”也是说君死无子，当立

兄弟。 这种情况实际与“大子死，有母弟则立之”的
条例相近，不同之处只在于所立是王储之弟还是先

王之弟，但本质上并无多大差别。
西周王室弟及王位者仅孝王一人，此与先王无

后的情况不同，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 《史记·
周本纪》云：“共王崩，子懿王囏立。” “懿王崩，共王

弟辟方立，是为孝王。 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

燮，是为夷王。”所言孝王为共王之弟，夷王叔祖，
其王位传承世所罕见，却为不少著作所采信。 然

《世本》、《史记·三代世表》称，孝王为懿王弟，夷
王为懿王子。 此说不仅更合事理，而且为清华简

《摄命》显示孝、夷为叔侄关系所证实。 懿王统治之

时，外有犬戎之患，内则权臣是忧。 可能出于应对这

种复杂政治局面的需要，懿王决定不让年幼的太子

继位，而是暂由孝王执掌王政，以济时艰。周孝王

以懿王太子年幼，继立为王，死后归政于太子。 此与

周公摄政、共和行政相类似，是以嫡长子继统法为前

提的一种过渡性变通办法，尚不构成体制上的根本

冲突。
东周有两例兄终弟及，或与先王无子有关。

《史记·周本纪》：“襄王崩，子顷王壬臣立。 顷王六

年，崩，子匡王班立。 匡王六年，崩，弟瑜立，是为定

王。”又记“烈王崩，弟扁立，是为显王”。 显王弟

及王位的原因不明，但定王弟及王位可能与其兄匡

王无子有关。 从襄王死后，顷王、匡王相继在位的时

间都很短暂来看，匡王继位时年龄不会很大，或未

婚，或无子，都是可能的。
诸侯国中也有类似情况，如蔡桓侯卒，以其无

子，“蔡人召蔡季于陈”，“蔡季”即桓侯之弟哀侯

献舞。 又《史记·楚世家》说：“肃王卒，无子，立其

弟熊良夫，是为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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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之家亦有类似情况，如“甘简公无子，立其

弟过”。 这种受自然法则制约的情况，属于制度性

的兄终弟及。
２．逆制性的兄终弟及

东周时期弟及王位的情况较西周为多，发动叛

乱以武力夺取王位的事例时有所见，这些都不是制

度性的兄终弟及现象。 如王子猛继位数月即死，其
弟王子丐（敬王）与王子朝激烈争夺王位，获得成

功。 周思王、考王相继弟及王位，也是杀兄自立的

结果。
同周王室一样，诸侯国亦有兄终弟及的事例发

生，其中尤以鲁国和宋国较为突出。 有人据以认为

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在春秋战国之交，则未必符

合事实。
先说鲁国。 春秋时期，有“鲁不弃周礼”、“周

礼尽在鲁矣”等说法，而礼制最重要的是国家政制

典章，必须从根本上与中央王朝保持一致。 《史

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庄公之弟叔牙说：“一继一

及，鲁之常也。”这是不能证明鲁国此时尚未实行

嫡长子继承制的。 在此之前，周宣王要立武公少子

戏为太子，大臣樊仲山父就明确指出：“废长立少，
不顺；不顺，必犯王命。”与立少相对的是立嫡长

子，这是先王之命，即国家由来已久的政治制度，是
不能背逆的。 周宣王不听劝谏，一意孤行，结果导致

其后鲁国公子对君位的激烈争夺。 少子戏（懿公）
继立后九年，其兄括之子伯御杀懿公自立。 周宣王

举兵伐鲁，杀伯御，立戏弟称，是为孝公。 这是周宣

王自乱政制带来灾难性后果。 尽管如此，其后鲁国

君位传承仍以立嫡为主，像襄仲杀嫡立庶等恶性事

件只是个别现象。
不过，在懿公之前，鲁国君位继承确实呈现出似

有规律性的一继一及现象，然事出有因。 《史记·
鲁周公世家》说：“鲁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 考公

四年卒，立弟熙，是谓炀公。 炀公筑茅阙门。 六年

卒，子幽公宰立。 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杀幽公而自

立，是为魏公。 魏公五十年卒，子厉公擢立。 厉公三

十七年卒，鲁人立其弟具，是为献公。 献公三十二年

卒，子真公濞立。”“三十年，真公卒，弟敖立，是为武

公。”从中可以看出，魏公是杀兄自立，献公不知何

故由鲁人所立，均非制度使然。 至于炀公与武公何

以弟及，情况不明。 有学者推断炀公之立或为外在

力量干预的结果，而武公之立有可能是真公无子所

致，是有道理的。 尽管这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继一

及”的传位局面，但这并非真正的鲁之常，尤其不是

制度之常。 因此，叔牙所谓“一继一及，鲁之常也”，
不过是以表面现象作为悖逆制度的借口，欲让同母

长兄庆父继位。 结果被季友以庄公之命酖杀，却找

不到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由此可见，叔牙的话

不能作为鲁国前期实行一继一及制的有效证据，也
不能由此推定周邦上下都实行“一继一及”制。

宋国君位的弟及现象，立国之初即有发生。 微

子启是首任封君，死后由其弟微仲衍继位。 郑玄以

为这是遵行“殷礼”，实为太子早死，嫡孙年幼不足

以治理这个新建的殷遗民国家，故微子传位于弟。
微仲之后，一直是传子制。 三传至湣公后，“弟炀公

熙立，炀公即位，湣公子鲋祀弑炀公而自立，曰‘我
当立’，是为厉公”。 厉公之所以自认为当继君

位，是因为炀公为先君之弟，他为先君之子，传位嫡

长子符合继统法的规定，这是他弑叔夺位的法理依

据。 春秋初年，宋宣公临死前，决定由其弟和继位，
他认为：“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天下通义也。”这

话原则上没有错，因为嫡长子继承制不可能绝对排

斥兄终弟及，从这个角度看当然是“天下通义”。 但

是，作为制度性的兄终弟及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

太子早死或先君无后，否则即是违制行为。 宋宣公

本有太子与夷，却要立弟为君，所谓“天下通义”就

成了掩饰他违制的说辞。 由于权力被凌驾于制度之

上，宋宣公传位弟和（穆公）的计划得以实现，但影

响极坏，致使宋国君位争夺长期持续，政治上一片乱

象。 司马迁评论此事说：“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

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

除鲁、宋二国外，其他诸侯国亦有兄终弟及现

象。 周孝王时，秦人先祖大骆有二子： “非子” 与

“成”。 成为嫡子，非子为周朝养马有功，孝王欲以

为大骆嫡嗣。 由于申侯反对，便封非子为秦附庸，
“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 亦不废申侯之

女子为骆適（嫡）者，以和西戎”。 孝王欲对秦部

族以庶代嫡，因遭反对作罢。 古本《竹书纪年》载：
“（周夷王）三年，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齐哀公

“荒淫田游”，严重违背礼制。 夷王召集诸侯，对
齐哀公公开审判，施以酷刑，得到诸侯拥戴。 但是，
周夷王烹杀齐哀公，立其弟静（胡公），亦属违制行

为，致使哀公同母少弟山率其党人袭杀胡公而后自

立。 周宣王时，因其私爱，干预鲁国的君位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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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长立少”，也给鲁国君位传承带来曲折与动荡。
由此可见，周代王室或诸侯国的兄终弟及现象，

有的是严守制度的，有的是违制的，不能不加分析来

看待。 尤其违制的兄终弟及，有的与周天子自乱家

法、违逆礼制有关，有的则与少数野心家破坏礼制、
篡权谋位有关，不能认为这是嫡长子继统法在孕育

过程之中，与旧制度反复交锋的表现。

四、结语

从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趋势看，商朝王位继承路

线由兄终弟及最后向嫡长子继统法转变，周人从最

初的立子以贤也向克商以后的立嫡以长的转变，致
使周初成为这一制度的历史拐点，嫡长子继统法由

此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延续

长达三千年之久。 虽然此后仍有兄终弟及的情况发

生，但并非完全制度意义上的兄终弟及。 可以说，西
周初年即已实行立嫡以长的继统法，之后的兄终弟

及制度只是辅助性的制度。 至于东周时期出现的兄

终弟及现象大多是违制行为，并不说明嫡长子继承

制在春秋战国之交才正式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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